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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與文化中的法律

⊙ 喻 中

 

黃宗智：《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

數年前，黃宗智曾經提倡，研究法律制度一定要結合特定的經濟、社會與文化條件，其近著

《清代的法律、社會與文化：民法的表達與實踐》則堪稱是這種研究進路的代表作品。閱讀

這本著作，一個強烈的感受是作者對清代法律的獨特解讀方式。他從清代經濟、社會與文化

背景出發，為我們描繪出一幅立體的、動態的清代民法圖景，其中不僅有官方審判與民間調

解，還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第三領域。為此，作者選取了一批鮮為法律學人所注意的資料。其

中包括從四川巴縣、河北寶坻，以及台灣淡水分府與新竹等幾個縣收集來的628件清代民事訴

訟檔案。除此之外，作者還採用了民國時期河北順義縣1910-30年的128件民事案件，以及滿

鐵於1940年代初期在三個華北村莊所做的實地調查。

通過這些資料，作者首先揭示出清代的民法制度是如何具體運作的，讓我們看到了清代法律

的表達是一回事，而其實踐則是另一回事，兩者根本不可能完全一致。以民事訴訟為例，清

代官方的標準表達是：民事訴訟不多，因為國家意識形態認為這種訴訟不應存在，即使存

在，也不過是「細事」，中央政府不多關心，由州縣「自理」；普通良民是不會涉訟的，如

果涉訟，多半是受了不道德的訟師訟棍的唆使；縣官處理民事訴訟，一般像父母處理孩子們

的爭執那樣，以調解的方法，用道德教誨子民，不都依法律辦案。但是，作者通過大量案例

說明，清代民事法律的實踐與這種官方表達形成了鮮明的對比：一是民事訴訟數量較大，佔

了縣衙門處理案件總數的三分之一；二是訴訟當事人大多是普通民眾，上法庭多是迫不得

已，目的在於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並非受人唆使；三是法庭判案，大多依法裁斷，很少適

用調解。作者的研究還發現，之所以出現這種差異，主要是因為法律的官方表達必須符合當

時的統治思想或儒家理想的需要，必須與當時的法律意識形態保持高度一致。否則，官方頒

布的法律還有甚麼合法性、正當性可言？但是，儒家理想與社會現實之間總會存在一些差

距，無論是官吏還是百姓，在碰到各種具體衝突或糾紛的情況下，都會以比較實際的而不是

理想中的方法來處理這些糾紛，從而讓法律的實踐與法律的表達之間出現一定程度的背離。

作者對法律的這種二元劃分實際上已經觸及到了一個法理學問題：書本上的法與行動中的

法，規範法學（或純粹法學）鍾情於前者，社會法學關注後者，兩家各執一詞。而黃宗智的

分析則說明了兩個方面都有其不可替代的合理性：書本上的法必須反映法律乃至於整個政權

的正當性，必須說明法律與政權存在的理由，缺少了這方面的支撐，官方頒布的整個法律大

廈就會底氣不足，甚至面臨坍塌的危險；但是，官方正式表達的法律只不過代表了官方的一

種願望或法律意識形態，由於利益主體多元化等諸多原因，天底下的事不可能都符合官方的

願望或意志。因而，行動中的法可能與官方的正式表達相一致，但更多的情況卻是不一致。

歸納起來，我們可以說，正是官方意志與社會實際之間的差異，造成了法律的表達與實踐之

間的差異。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對當代中國大量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



象，是否可以多一些「同情式的理解」？

除了官方審判與民間調解之間的二元劃分，黃宗智還提出了「第三領域」概念：它既不同於

官方審判，也不同於民間調解，毋寧說，它是通過官方與民間互動的方式解決糾紛。通常的

情況是，某個糾紛的一方當事人不願接受民間調解或調解不成功，就會訴諸官方，官方的初

步反應以及在一系列審判活動中的基本傾向，都會對糾紛的當事人或民間調解人產生一定的

影響，讓他們在訴訟的每一階段都可以不斷地權衡官方審判的成本與收益，只要有一方預見

到，繼續把官司打下去將會得不償失，它就會轉而求助於民間調解，與另一方達成妥協，從

而終止官方審判程式。這種官方審判與民間調解相互影響的過程，就是作者所謂的「第三領

域」。這個概念讓我們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官方審判與民間調解之間，並不是「雞犬之聲

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當代中國司法行政領域內的一項重

要業務，即「人民調解」，在我看來就類似於黃宗智所謂的官方審判與民間調解之間的中間

地帶或「第三領域」。你看，人民調解的主持人是成千上萬的鄉村或街道的調解委員，他們

是地地道道的農民或市民，不算甚麼「國家幹部」，他們對社區糾紛的調解完全可以歸屬於

民間調解的範圍。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的《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居民委員會組織

法》又對這種調解作出了原則性的規定；國務院還制訂了《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

（1989年）；司法部則出台了《民間糾紛處理辦法》（1990年）、《跨地區跨單位民間糾紛

調解辦法》（1994年）、《人民調解委員會及調解員獎勵辦法》（1991年）等一系列行政規

章，對「人民調解」的原則、程式、效力等方面作出相當具體的規定。在這些國家法嚴格規

範下的人民調解，豈止一個單純的「民間調解」所能概括得了的？可見，當代的人民調解作

為官方與民間相互協作的一種解紛制度，確實也處於官方審判與民間調解的中間地帶，也許

我們可以把它稱作另一種形式的「第三領域」。

不過，第三領域作為官方審判與民間調解相互作用的「領域」，並非千篇一律，而是在不同

的社會形態中呈現出不同的形式。為此，作者考察了兩種具有代表性的法律型式：簡單型式

和複雜型式。第一種以寶坻和巴縣為代表，民事審判制度的運作相對簡單，可以高效率地解

決糾紛。其標準過程是先有涉訟雙方的狀告和辯訴，接著是有各方到場的正式堂訊，大多數

案件只需堂審一次，縣官只作一次判決，在幾周之內甚至幾天即可審結。當然也有少數官司

會拖得長一些，但那是例外。第二種型式以淡水─新竹為代表，民事審判運作過程較為複

雜，解紛效率低下，法庭不堪重負。主要原因是案子鬧到官府之後，都會因為機智的當事人

鑽法律制度的漏洞而拖延下去，在這些訟民中，有不少是有錢有勢的人，或諸如宗族、地主

集團這樣的團夥，他們會為打贏官司編造情節。一案數審司空見慣，判決一再受到辯駁。官

司一拖數年不以為奇，長者可達數十年之久，極少在數周之內審結一案的情況。出現這兩種

區別較大的民事審判型式，主要是因為社會結構的不同。以寶坻和巴縣為代表的簡單型式，

是因為這兩個縣當時都處於相對簡單的小農社會，大多數糾紛是由於土地買賣、債務拖欠、

婚約、財產繼承而起，案情簡單，大多數當事人也沒有足夠財力支撐一場曠日持久、花費巨

大的訴訟；而十九世紀晚期的淡水─新竹，經濟已走向多元化、都市化，社會結構日漸複

雜，由多方組成的商業團體開始出現。由於商品化和人口增長所帶來的土地和借貸交易越來

越多，交易方式也越來越複雜，所引起的爭議無論是數量還是複雜程度自然都會增加，案件

當事人只要有錢有勢，就不會輕易屈從；他們捨得花時間、出錢財，僱請專人助其訴訟。這

些人的出現，是淡水─新竹法庭積案日增，負擔加重的最終原因。對比這兩種形式，我們可

以得出的一個初步結論是，一時一地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但可以決定訴訟案件的數量多

少、難易程度，而且還應該成為法律設施、法律服務供給的依據。其他學者的研究也曾指

出，在相對簡單的社區中，對法律的需求相對較少，而在比較複雜的社區，對法律的數量、



精緻程度都會提出較高的要求。這就提醒學界特別是法律有司：在當代中國大規模的「普

法」運動或「送法下鄉」運動中，有多少是那些相對簡單的鄉村社區所真正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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